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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貨客戶須知》  生效日期:2009 年 07 月 27 日 
 

1. 本公司提供客戶落盤的途徑包括： 
a. 透過電話落盤專線：3768-9988 直接致電本公司（電話盤）。 

b. 透過『創興期貨網(www.chcf.com.hk)』（按:客戶須另行申請『創興期貨網』網上期貨買賣服務） 
 

2. 客戶如以電話方式進行查詢或發出期貨買賣指示時，必須首先講出期貨賬戶編號及名稱以作確認身份之用。如有需要，

本行職員有權要求客戶說出其他個人資料(如:身份證編號)以資核對。其後，客戶便可進行其他查詢或進行期貨合約買

賣。在落盤時，客戶須清楚講出: 
a. 是『新盤』、『改盤』、還是『取消掛盤』指示 

(客戶如沒有表示『改盤』，則作『新盤』指示處理。而所有『新盤』指示將按客戶期貨賬戶當時的持倉狀況，由電腦

系統自動編配為『新倉』指示或『平倉』指示。另本公司不接受客戶『鎖倉』指示，即同時就同一期貨合約開立長倉

(即購入新倉)及短倉(即沽空新倉)。)； 
b. 擬進行之期貨合約交易是購入，還是沽出； 

c. 擬進行交易之期貨合約種類及月份； 

d. 擬進行交易之期貨合約價格及張數 
  
本公司職員接收客戶上述之落盤訊息後，將會覆述一次以讓客戶核對。倘客戶不作出即時反對或不即時表示本公司職員

的覆述資料有錯誤時，本公司落盤職員便會以由其覆述的落盤資料為最終依據來替客戶落盤，並據此輸入交易系統中。

客戶日後如對落盤資料有任何查詢，也將以本公司落盤職員向客戶覆述的資料為最終依據。故敬請客戶落盤時細心聆聽

清楚本公司落盤職員所覆述的所有落盤資料，如發現有任何錯誤，必須即時提出及更正。 
 
3. 倘客戶擬發出『止賺/蝕盤(Stop-limit Order) 』，便須提供該『止賺/蝕』盤的『啟動價(Stop Price) 』、交易『價格』(Price)及

交易『數量』(Qty)等落盤資料。當市場價格到達或高於『啟動價』(對止賺/蝕買盤而言)，或當市場價格到達或低於『啟

動價』(對止賺/蝕沽盤而言)時，本公司交易系統便會按相關止賺/蝕盤之交易『價格』及『數量』等資料將該盤送往市

場以進行或輪候交易，並為僅是即日有效盤。惟該盤最終能否成功完成全部或部份交易仍取決於當時市場情況，香港期

貨交易所有限公司與本公司均不提供任何保證。換言之，客戶發出該等止賺/蝕盤並不代表一定可以成功止賺或止蝕。如

有查詢，請電 3768-9988 與本公司客戶主任聯絡。 
 

4. 客戶落盤後，請留下聯絡電話號碼以待覆盤之用。縱使本公司職員在覆盤時未能以客戶所提供之電話號碼與其聯絡，客

戶仍可在交易當天的《期貨買賣日結單》中參閱同日的所有交易詳情。每日之《期貨買賣日結單》將不遲於下一交易日

郵寄予客戶。所有未能成功交易的買賣盤，均不作另行通知。 
 
5. 期貨合約交易是以按金(Margin)形式進行買賣，並涉及相當高之市場風險，其運作亦受到嚴謹條例監管及內部監控程序所

規範。客戶有責任自行留意市場之變化，而其投資虧損更或會超逾已支付的所有按金。因此，客戶在發出任何期貨合約

買賣指示時，須先自行檢視其承受風險的能力和確定其所指定的創興銀行交收賬戶(下稱 “交收賬戶”)中有足夠的可動用

資金以隨時過賬支付所須的按金，當中包括『基本按金(Initial Margin)』及因期貨合約價格的波動而使賬戶內之『資本淨值

(Net Equity)』低於『維持按金(Maintenance Margin)』水平時所須存入的『額外按金』（即俗稱的“Call 孖展＂）。本公司將會

因應交易所變更『基本按金』和『維持按金』水平而隨時增加所須的按金總額，並引致『額外按金』的需求。 
 
6. 各期貨賬戶所須按金總額是以整體組合和根據交易所『申報跨期持倉(Claim Spread)』基準計算。而『資本淨值』的計算則

包括該賬戶內所有未平倉期貨合約的浮動盈虧。一般情況下，客戶發出任何期貨合約交易指示時，其賬戶投資組合當時

所需之『基本按金』總額(包括該交易指示之期貨合約數量)將不可超逾其賬戶當時的資本淨值水平或該賬戶的『按金限

額』。新開賬戶之『按金限額』一般預設為 HK$250,000，唯最終獲批『按金限額』將由本公司釐定。客戶如需調整該『按

金限額』，敬請在填妥及簽署《按金限額調整申請表》後，連同相關的財務狀況證明文件一併送至本公司中環總行或各創

興商品期貨有限公司之分行。 
 
7. 為方便客戶進行期貨交易，客戶於開立新倉位前，本公司將按客戶買賣需要或參照客戶所發出的指示在客戶“交收賬戶”

中進行『留額』(擬經網上進行期貨合約交易的客戶，須自行預先透過網上『留額』系統完成留額程序。)，並有權隨時

以轉賬方式從客戶該“交收賬戶”中支取其期貨賬戶當時所需之按金總額或該客戶當日所發出留額指示的總額(以較高者

為準)。客戶請勿直接存入支票或現金於創興期貨的銀行賬戶中以作支付其賬戶按金之用。本公司有權(但並沒有義務)

拒絕執行任何沒有充足按金之交易指示。一般情況下，客戶“交收賬戶”的『留額』狀況將不遲於下一交易日凌晨時段取

消。另所有與該銀行“交收賬戶”相關的其他財務安排（如其他機構的自動轉賬付款安排等），客戶須自行覆核和處理，本

公司概不負責。 
 
8. 鑑於各期貨賬戶所須的按金總額是根據整體組合和交易所『申報跨期持倉』基準來計算，故同一月份相同參考指數或資

產的大型期貨合約與小型期貨合約將會相互按比例對銷或作平倉用途。倘單一賬戶持有『申報跨期持倉』組合倉位時，

擬進行單邊平倉行動，則須預先繳付或完成『留額』以準備支付當時對邊倉位未平倉合約組合所須的按金全數方可。 
 
9. 本公司有權按市況需要而於客戶“交收賬戶”中隨時支取現金以使其賬戶『資本淨值』達到所須之按金水平。倘本公司在

某一交易日指定時限前仍未能收妥某一賬戶當天所須的按金。本公司將會以逐日計算方式向該賬戶收取『未能依期繳付

按金罰息』，其年利率為創興銀行最優惠利率加 3%(即 P+3%p.a.)，並在不知會客戶的情況下，本公司有權(但並沒有義務)

隨時替該賬戶進行全部或部份『強制平倉』（即俗稱『斬倉』，意指就該賬戶中全數或部份未平倉期貨合約以當時市場價

格進行對頭交易）。客戶須負上斬倉後所衍生之各種風險的全部責任。若客戶之通訊資料如有轉變，敬請儘速與本公司聯

絡及辦理更新個人資料手續，以便本公司可迅速地與其聯絡。 
 
10. 本公司於客戶“交收賬戶”中進行留額僅為本公司之風險監控措施之一。本公司有權因應內部運作而於客戶“交收賬戶＂

中進行全數或部份留額，甚至暫時不留額。客戶於發出任何交易指示時不可及不應依賴本公司任何風險監控程序、措施

或系統(包括本公司在其“交收賬戶＂進行的『留額』行動等)來作為是否有能力進行任何交易或發出任何交易指示的依

據。在任何情況下，客戶須就其所發出之期貨合約交易指示所衍生之任何財務及法律後果負上全部責任。另本公司保留

拒絕替客戶執行任何交易指示的權利。 
 

11. 採用創興期貨網交易系統客戶，須於每次登入時，先行細閱其《系統使用者須知》的全部內容。 

 


